
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简称峨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是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设立局机关1个，下属事业单位16个，其中13个国土所，1个不动产登记中心、1个地质环境监测站、1个征拆中心。
（2）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峨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县委决策部署。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规定权限，依法统一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拟订全县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全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三）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四）负责全县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
（五）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六）负责建立全县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七）负责统筹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九）负责管理全县地质勘查和地质工作。
（十）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全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
（十一）负责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2024年，峨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总编制42名，其中：行政编制10名，工勤编制2名，事业编制30名。在职人员总数42名，其中：行政10名，工勤2名，事业30名。退休16名。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现将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度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2024年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有序推进耕地恢复。2023年新增耕地承诺种植2210.43亩，已兑现2210.43亩，兑现率97.17%，排全市第2。下达13个乡镇2024年耕地恢复潜力图斑12370亩，会同乡镇开展了图斑分析和现场查勘，截至12月初，已恢复1305亩，按照国土变更调查举证要求，年底有序恢复4900亩后完成任务。二是全面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问题整改。按照全省矿山生态修复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完成55家矿山生态修复问题整改，整改率100%。三是开展历年卫片违法问题整改。上级要求今年完成2018年—2023年卫片存量违法土地81宗258.73亩的整改率90%以上，完成整改并通过审核33宗68.26亩（耕地18.29亩），耕地整改率28.89%，耕地整改面积位于全市第11名。（上级要求今年完成2018年—2021年卫片存量违法问题整改54个，目前已整改20个，整改率37%。））。四是推进地灾避险搬迁任务。省级下达我县避险搬迁任务1101户，截至目前搬迁已拆房955户，已验收942户，资金拨付率73.86%。五是推动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上级下达我县202.5亩闲置土地和509.55亩批而未供的处置任务，闲置土地已处置202.5亩，处置率12%；批而未供土地目前已处置34.8亩，年底无偿划拨峨汉高速项目用地约630亩后完成任务。
二、创先争优情况
一是争取资金1.72亿元。成功申报2023年增发国债地灾避险搬迁、地灾工程治理、自动化监测改建3个项目，争取资金1.72亿，占全市51%，排全市第1、全省第5。二是获得补助资金26万元。编制城乡融合发展带、毛坪区域村级规划通过优编村级规划获省自然资源厅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省级财政奖补专项资金。三是争取纳入试点1个。成功争取2024年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试点，是全省18个试点县之一，争取资金400万元。四是获表彰表扬3次。1人被评为2023年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先进个人，县自然资源局被评为省级生态县创建先进集体，1人被评为省级生态县创建先进个人。
三、牵头项目推进情况
一是完成地灾治理工程12个。投入1997万元实施12处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减少受地灾威胁群众1070人，目前12处综合治理项目已完成建设并通过初验。二是推动1101户地灾避险搬迁。制定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2024年度地质灾害避险安置实施方案》（峨边府办函〔2024〕10号）实施方案，已完成拆房976户，验收966户，资金拨付率73.86%。三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峨边彝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已通过省政府批准，形成大渡河百里桃竹片区、白沙河高山果蔬片区、官料河生态林竹片区、黑竹沟彝文化旅游片区4个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送审成果；形成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和红星村、新声村、马嘶溪村、河沟村、双河村5个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初步成果。四是完成矿山采矿权出让工作。完成茶园坪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玄武岩矿的拍卖出让工作，出让收益9.25亿元。
[bookmark: _GoBack]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落实情况
一是落实联村帮扶工作。共派出联户干部57人、驻村干部3人（全脱产驻村），共联系两个村249户；完成支部联建，组织联建活动2次，强化干部党性教育、脱贫工作能力，共同抓好村级建设。二是加强乡村振兴用地保障。申报大堡镇体育文化活动中心、新场乡庞沟村老年活动中心等5个乡村振兴项目农用地转用；完成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报批11个批次45宗，面积6.90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任务。三是破除脱贫攻坚障碍。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受威胁户集中排查2批次，开展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宣传3次。兑现宜坪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1户搬迁补助款。
五、信访稳定、心连心、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化解矛盾增进民生福祉。接待来人、来访70余批300余人，受理办结信访件10件、市心连心服务热线67件。解决八星楼一期8户群众办证遗留问题，稳步推进古今寺惠苑小区、隐苑小区等楼盘87余户群众办证遗留问题。二是落实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印发《全县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为128处地灾点受威胁群众发“防灾责任卡”“防灾避险明白卡”共1522张，设专业监测人员130人，落实应急避险场所及撤离路线。按要求做好24小时地灾值班，落实动态巡查和速报制度，建立预警联动机制，纳入气象监测预警体系2018人，实现地灾转移782户3276人。强化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制定矿山整治行动方案，共出动人员331人次，排查矿山企业160家次，合计发现66个隐患问题，建立“清单+责任+销号”的工作制度，均已完成整改，整改完成率达100%。
六、特色亮点工作及取得成效
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工作成效明显。一是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督促矿山缴存修复基金4346.23万元，同比提高36.32%，按照方案开展土地复垦193.35亩。二是监管办法更加多样。聘请专家对55家矿山进行全覆盖督导，并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同时，对问题矿山进行严肃处理，处罚了15家拒不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矿山。三是问题得到全面整改。2022年开展的全县矿山生态修复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发现的55家问题矿山已全部完成整改，整改率从年初的63%提升至100%。四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研究制定的《峨边彝族自治县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办法》已通过法制审查和征求意见。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1.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或社保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2.完成地质勘察与矿产资源管理。3.完成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4.完成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含地灾防治）。5.完成全县征地拆迁和补偿费用。6.完成全县国土空间规划与编制费用。7.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国债资金等上级专项。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我单位为县级一级预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24年年初部门预算金额共计 26081.3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1516.35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 24565.02 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我单位财政资金支出共计 26081.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16.35万元，项目总支出24565.0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23404.01万元，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 1161.01万元）。全年实施完成项目共计24个，其中：1.使用当年部门预算安排项目5个，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土地补偿，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田长制运转及网格员工作经费工作，支付资金共计508.99万元。2.上级专项实施项目有4个，主要用于下达2023年第三批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省级预算川财资环〔2023〕23号、2024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乐市财政环〔2024〕5号、峨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中央）省级、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省级财政奖补专项资金乐市财政环〔2024〕36号项目，支付资金共计1143.08万元。3.使用国债资金安排项目有3个，主要用于地质灾害避险搬迁1100户、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建设项目，支付资金共计16425.93万元。4.使用国债项目县级配套资金安排项目，主要实施2024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建设项目、地灾综合治理，支付资金共计1880.802万元。5.政府批示安排实施项目有5个，主要用于14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拆旧复垦增减挂钩、羊竹坝片区收回李霞3宗国有建设用地补偿款、四川省峨边县毛坪镇茶园坪、刘家沟勘查经费项目、返还峨边毛坪茶云粘土矿有限公司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政府批示（2024）10支出 ，支付资金共计 3887.43万元。6.使用上年结转安排项目1个，用于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双河村1组一公里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项目，支付资金共计84.35万元。7.使用财政防风险资金安排项目5个，主要实施用于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峨边彝族自治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拖欠企业欠款等支付资金共计579.62万元。
（三）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2024年结转结余共计1113.42万元。1.2024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乐市财政环〔2024〕5号结转结余247.35万元。2.增发2023年国债重点自然资源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结转840.07万元，3.2024年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省级财政奖补专项资金乐市财政环〔2024〕36号结转结余26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本单位按照财政要求结合单位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部门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建设项目库、编制部门预算、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的重要基础和依据。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县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为本单位准确编制年初预算提供了依据。在日常支出中我单位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专款专用，不虚列项目支出，不截留、挤占、挪用、浪费、套取、转移专项资金。本单位还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稽核、审批、审查制度，完善内部支出管理，强化内部约束，不断降低本单位运行成本。各项支出符合国家的现行规定，不擅自提高补贴标准，不巧立名目、不变相扩大个人补贴范围；不随意提高差旅费、会议费等报销标准，严格控制支出。年初在制定预算时针对本年度工作开展实际需要以及结合上年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动态调整，使资金充分发挥有效作用更好地为各项工作服务，使预算工作有序、圆满完成，无违规现象。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包括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及时处置、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等情况。1.全面完成国债资金1.72亿预算安排的地灾避险1101户搬迁、全县110个地灾隐患点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建设项目的实施，以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12处三大项目任务，并已通过初验。2.全面完成实施2024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试点项目和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和乡镇精细化调查项目。并已通过专家验收。3.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大渡河百里桃竹片区、白沙河高山果蔬片区、官料河生态林竹片区、黑竹沟彝文化旅游片区4个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送审成果；形成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和红星村、新声村、马嘶溪村、河沟村、双河村5个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初步成果，为全县项目实施提供用地保障。4.完成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报批11个批次45宗，面积6.90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任务。8.集约节约用地推进增减挂钩，完成3295户农户拆旧复垦，完成复垦面积111.603公顷（1674.044亩），产生跨省流转节余指标78.122公顷（1171.83亩），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019年跨省流转指标。


（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情况分析。根据《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自评结果逐项描述自评情况。（多个项目请分别描述）
1.完成耕地恢复4900亩，2.全面完成55家矿山生态修复和历年卫片违法81宗258.73亩的问题整改，整改率99%以上。2.完成矿山采矿权出让工作。完成茶园坪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玄武岩矿的拍卖出让工作，出让收益9.25亿元。3.完成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报批11个批次45宗，面积6.90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任务。4.全面完成“田长制”开展巡田工作，参与巡田人数达836人，巡田率达到200%以上。5.积极开展土地征收工作，太阳坪教育康养城（城南片区）一二期、S309线峨边马嘶溪大桥新建工程项目、峨边站站通等项目的土地预征收工作，完成S309线峨边马嘶溪大桥新建工程项目已完成土地现状调查，征收面积 644 亩，社保安置农户人数139 人。
（三）结果应用情况。
本单位按照严格、真实的原则对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自评，对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方案，同时按照财政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点在规定的网站对绩效目标和自评进行公开，并对相关部门反馈的评价结果和应用结果进行及时整改，逐步完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单位组织专人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工作进行了评价，通过自评，我单位在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从最大化发挥预算管理工作效能目标出发，结合单位工作实际需要，制定年初预算，并在实际工作中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动态调整，使预算管理工作取得最大化成效，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绩效评价得分：95分。
（二）存在问题。科学合理下达预算指标。增加项目资金合理预算，保障项目款及时足额拨付。
（三）改进建议。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增加财政年初项目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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